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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商商总总局局原原副副局局长长孙孙鸿鸿志志泰泰安安受受审审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其涉嫌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
新世纪中央确定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原则。在推动实现
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进程中，要更好
地发挥群众文化的宣传教化、精神调
节、普及知识和团结凝聚作用，必须把

“三贴近”作为根本指导方针。
一、贴近实际，夯实群众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的根基
贴近实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

第一性的观点。当前的实际，就是意识
形态多元，利益诉求多样，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需要发挥
文化的凝聚鼓舞、宣传教化作用。在这
种新形势下，发展群众文化事业，必须
做到:一是在内容上，要把握时代脉搏，
反映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要以“全面
奔小康、共筑中国梦”为主旋律，多创
作、传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呼应
群众的愿望和追求、倡导科学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激发人民群众团结奋
斗意志，凝聚全国人民力量的文化作
品。二是在形式上，要追求变化创新。

在城乡社区，除了传统的龙灯、秧歌、
传统戏曲曲艺外，积极推广普及健身
操、太极、瑜伽、广场舞等新的群众文
化形式。要发挥互联网的巨大优势，建
设中国特色群众网上文化,推动文化事
业百花齐放。三是在表现手法上，要注
重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努力创作
一批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反映时代生
活和群众精神风貌的文艺精品力作。
要鼓励群众发掘身边典型的人、事，以
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方式达到自我
教育、自我提升的目的。

二、贴近生活，壮大群众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的源泉

文化艺术来源于生活，只有与人民
群众的生活同频共振的文化艺术作品，
才能发挥应有的教化和娱乐作用。韩国
影视剧之所以得到许多普通百姓的欢
迎，主要原因，就是其浓郁的生活气息，
反映的是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
乐，表达的是我们熟悉的以儒教思想为
核心的东方伦理文化。而我们的一些影
视作品和综艺节目，要么是一群不食人

间烟火的俊男靓女演绎着豪门恩怨，要
么是故意编造的媚俗杂耍，缺少群众语
言，更缺少群众的生活体验。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原因就在于亲身经历的
生活更能夯实底蕴，激发灵感，作品才
能更接地气，让老百姓产生共鸣。各级
文化工作者要牢固树立生活是第一源
泉的思想，摒弃闭门造车，深入到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日
常生活中去，关注朴素平凡的生活细
节，感受普通人的酸甜苦辣，从而创作
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激励人民群众同
心协力，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而奋
斗。

三、贴近群众，找准群众文化繁荣
发展的价值定位

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
活需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在文
化领域的要求。文化工作只有贴近群
众，才能实现其价值，群众文化工作更
是如此。一是文化创作要根植于群众。
文化工作者要拜群众为师，把握群众脉
搏，说群众想说的话，讲群众能懂的话，

为群众提供想看爱看的精神文化产品，
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是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加强文
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
纪念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等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建设，并向社会免费开放服务；各类
公共场所要为群众性文化活动提供便
利，加强社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让文化与群众“零距离”，真正做到惠
民、乐民、利民。三是让群众成为文化的
主角。挖掘和培植群众中丰富、鲜活的
文化资源，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群众
文化的创作，让越来越多的“草根”文化
艺术者走进更大的艺术舞台。加强对群
众文化艺术方面的培训，让群众懂文
化、会文化，让更多的群众唱起来、跳起
来、舞起来、乐起来。依托重大节庆的传
统文化内涵，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
文化活动，支持群众依法兴办文化团
体，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得
到充分发挥。

(泰安市工人文化宫 赵红丽)

落落实实““三三贴贴近近””原原则则 促促进进群群众众文文化化大大发发展展大大繁繁荣荣

本报泰安9月20日讯 (记者 赵兴
超) 近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原
党组成员、副局长孙鸿志涉嫌受贿、贪
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被泰安市
人民检察院向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19日，齐鲁晚报记者从泰安市人
民检察院了解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孙鸿志涉嫌

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山东省人民检
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山东省泰安市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泰安市人民检
察院已向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孙鸿
志利用担任吉林省煤炭工业局副局
长、局长、中共松原市委副书记、松原

市人民政府市长、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广告监督司司长、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
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
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孙鸿
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
财物，数额巨大；孙鸿志家庭财产和支

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且不
能说明来源,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贪污
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对以上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
诉中依法告知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
利，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
见，依法保障了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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